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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东江自来水有限公司
用水业务申请表

客户编号 用水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固定电话/手机） /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申请业务类别（请在有关业务类别前打√，并完善申请信息）：

□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人口登记

阶梯类型 □居民户 □单位集体宿舍 □出租屋 用水人口 （人）

□取消委托银行代扣

□单位账户 □个人账户

开户银行 开户行分理处

账户名称 银 行 账 号

□开具增值税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变更增值税发票信息 □停用增值税发票

纳税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单位地址 纳税单位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更改用水性质

现用水性质

申请更改为 □居民用水 □非居民用水 □特种行业用水 □趸售 □学校、福利机构用水

□其他

□更改客户信息

客户名称 开票名称

用水地址 街道/区 社区/村

□水表过户

过户类型 □产权关系变更 □其他

客户名称 开票名称

□水表维护

□换表（申请换表时若水表未达法定更换周期的，申请人需自费购买水表进行更换。）

拆下原水表时，申请人□需要 □不需要留人在现场确认水表最新的行度。请签名确认
□水表遗失/损坏补表（申请人自费购买水表），遗失/损坏日期 年 月 日

□销户（不再用水，注销水表及客户档案资料）

□非税票据派送方式

□自行到营业厅领取 □由我司抄表员在下期抄表时派送 □接收水费电子发票 电子邮箱

□邮寄（自费）收件地址 □其他

□本人/我单位已阅读《客户须知》（详见本申请表背面），并充分了解清楚相关信息。

申请人备注信息：

申请人（盖章）：

No. 0200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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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受理人员：

受 理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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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须知
一、为便于东莞市东江自来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及时

有效地为客户受理业务，客户须详细填写申请事由，并同意我司根据本

申请书所填写的申请人联系信息更新客户档案中的相关联系人信息。

二、在申请办理各项业务时，用水人必须先缴清以往用水业务所发

生的费用。

三、申请各项业务所需提供的资料(单位客户提交的资料均需加盖

单位公章)：

（一）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人口登记

用水人口超过 4 人的居民户和单位集体宿舍应持相关证件到我司办

理用水人口和水量基数的确认手续，具体手续如下：

1.居民户：

(1)凭户口簿或居委（村委）证明或物业公司证明或所有居住人员

身份证（居住证）复印件；

(2)用水人或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2.单位集体宿舍：

(1)单位证明；

(2)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3.出租屋：

(1)网格管理中心证明或所有居住人员身份证（居住证）复印件；

(2)用水人或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二）取消银行代扣

个人客户：

银行开户账户户主或用水人身份证原件（若代办，另需提供代办人

身份证原件）；

单位客户：

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三）办理/更改开具增值税发票登记

1.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2.开票单位注册属地电子税务局网站上公众服务的一般纳税人资

格查询的页面截图。

（四）更改客户信息

1.更改客户名称

个人客户：

用水人身份证原件（若代办，另需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单位客户：

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2.更改开票名称

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更改客户信息将在申请成功后，于客户下期用水生效。

（五）水表过户

个人客户：

1.产权证明或原用水人身份证原件；

2.用水人身份证原件（若代办，另需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单位客户：

1.产权证明；

2.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六）水表销户

个人客户：

用水人身份证原件（若代办，另需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单位客户：

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四、申请各项业务的其他注意事项

(一)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量

1.阶梯式计量水价/污水处理费是指城镇居民家庭生活用水设定每

月基本用水额度，每月用水超过基本用水额度的部分实行阶梯计价收费

的计价方式。

2.居民阶梯水价/污水处理费实施范围为我市辖区内居民生活用水

户以及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等执行居民水价的非居民用水户，包括以户

为单位的居民用水户和以人为单位的集体用水户（单位集体宿舍、出租

屋等）。

3.居民阶梯水价/污水处理费分为三级，各级阶梯水价/污水处理费

按 1:1.5:3 比例计收。即第一级水量，按基本水价/污水处理费计收水

费；第二级水量，按基本水价/污水处理费的 1.5 倍计收水费；第三级

水量，按基本水价/污水处理费的 3 倍计收水费。

4.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的通知》（东发改〔2016〕

157 号）、《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污水处理费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东

发改〔2019〕54 号)并结合我司用水抄表实际工作，制定各级水量基数

如下：

（1）以户为单位的居民用水客户，户均 4 人及以下的每户每期（抄

表周期）用水量为：

单月一抄的客户，第一级水量 22 m
3
及以下；第二级水量 22-40m

3

（含）；第三级水量 40 m
3
以上。双月一抄的客户各级水量为对应的单

月一抄客户的 2 倍。

注：每户用水人口超过 4 人时，每增加 1 人，可在户均 4 人及以下

的各级水量基数上下限基础上相应增加 5m
3
。

（2）以人为单位的集体用水户（包括用水类别属居民生活用水的

企事业单位集体宿舍、出租屋等），每人每期（抄表周期）用水量为：

单月一抄的客户，第一级水量 5 m
3
及以下；第二级水量 5-8m

3
（含）；

第三级水量 8m3以上。双月一抄的客户各级水量为对应的单月一抄客户

的 2 倍。

（3）单月一抄的抄表周期为 30 天，双月一抄的为 60 天。

5.居民当期阶梯式水量（精确到用水天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第一级水量 = 第一级水量基数 ÷抄表周期× 当期用水天数；

第二级水量 = 第二级水量基数 ÷抄表周期× 当期用水天数；

第三级水量 = 当期用水量超出（当期第一级水量 + 当期第二级水

量）部分

注意：当期用水天数=当期抄表日期与上期抄表日期的间隔天数。

当期水费/污水处理费金额 = 第一级水价/污水处理费标准 × 第

一级用水量 + 第二级水价/污水处理费标准 × 第二级用水量 + 第三

级水价/污水处理费标准 × 第三级用水量

6.居民客户和集体客户不办理人口确认手续的，以户均 4 人及以下

的标准计算该客户每期阶梯水费和阶梯污水处理费。

7.客户用水人口若发生变化应及时到我司服务网点办理核定手续，

未重新办理核定手续的，我司则以客户上次申请（或默认户均 4人标准）

的用水人口及各阶水量计算各期水费和污水处理费金额。

8.本申请中客户所申请的各阶水量标准，将在申请数据录入系统后

客户下期用水生效。

9.我司有权核查客户人口的变化情况，并根据核查结果调整阶梯水

量基数。

（二）申请开具增值税发票

1.申请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客户须是由东莞市国税局认定的具有一

般纳税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客户。

2.为保证每期用水所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它票据都能及时

准确给到客户，对已经办理委托银行代扣的客户，客户自行派人到我司

指定营业厅签收。

（三）更改用水性质

我司将根据所核实的实际用水情况对客户的用水性质进行调整，有

关自来水单价、污水处理费单价将于调整后的下期水费生效。

（四）水表过户

客户申请水表过户业务时须与我司重新签订《供水用水合同》。若

原客户已办理委托银行代扣业务的，在申请办理过户业务时会取消原银

行代扣，新客户如需选择银行代收方式结算缴费，需重新签订委托银行

代扣协议及办理相关手续。

（五）水表更换

客户同意按照我司确定的拆换表时间，准时到达水表所在位置，并

有权监督现场工作人员的拆换表工作。如客户方联系人超过该约定拆换

表时间 15 分钟仍未到达现场，则视客户同意我司单独进行拆换表。在

完成相关拆换表工作后我司工作人员将派发《东莞市东江自来水有限公

司拆换表通知》。我司将在发出通知 3 个工作日后，对拆回水表作报废

处理。客户可在我司发出通知 3 个工作日内，到我司查验水表最后行度；

否则，视为客户认可我司抄写的水表最后行度。

（六）水表销户

1.为保障客户权益，防止盗用水事件的发生，在客户销户期间，我

司将拆回客户原安装的水表。

2.在申请销户业务时，客户必须先缴清其用水业务所发生的欠费。

同时，客户须及时缴清申请办理该业务至我司工作人员拆表期间所发生

的相关费用（包括自来水费、污水处理费及生活垃圾处理费等费用）。

以上内容如有变动，以东莞市东江自来水有限公司的最新通告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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